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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使用申請案件作業流程圖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申   請   人 

檢具河川管理辦法第46條或第50

條規定向河川局申請使用許可 

河   川   局 

審查申請書件是否違反水利

法第 78 條及相關法令規定 

重複他人許可範

圍、逾期不補正

或補正不完備、

書件內容與規定

不符退還已繳之

勘查費 

現 場 勘 查 及 檢 測 

申請書件不完備

或不明晰通知限

期補正 

申請人未到場或

與規定不符退還

已繳之許可書費 

河川局 

核發許可書並列管至結案 

開始施設並同時報開工，完成時

備妥相關資料報請查驗 

符合規定，解除列管結案 

(合格) 

(符合) 

 河川局 

現場勘查 

通知申請人改善，申

請人改善後再報驗 

2 次 改 善 不 合

格，依相關規定

辦理 

經勘查後尚有需

再補正之文件 

開立許可書費、保證金繳款書及使

用費繳納聯單(私有地免繳使用費) 
逾期未繳納

駁回申請 


